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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及其操
作细则有关规定，现将2016年度海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第二批）拟资助项目进行公示。如对公示项目有异议，请于公示
期内以署名信或实名电话方式向我办反映。

公示期限：2016年9月2日—8日
联系电话：0898-65379637

邮箱：hnwhb2014@126.com
附件：《2016年度海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二批）拟

资助项目公示表》

海南省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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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项扶持

高雅艺术商业演出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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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我省地方戏曲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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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参展第十二届深圳文博会

参展第十一届北京文博会

电视剧《县委书记》

补充国家资本金

海南日报多维传播管控系统

演出专用车辆购置

中小学数字图书馆建设

《辛弃疾》原创动漫图书出版

海南文化公园综合服务中心工程建设

银龙二期影院装修和设备配套工程

骑楼老街文化产业平台升级项目

海南三道湾什进村乡村旅游改造工程

三亚红树林国际影城

昌江兴业电影城项目

“海南游礼”文化创意商品及品牌综合设计推广建设

观澜湖艺术写生计划

第二届海南文化产业博览会

中国三亚龙抬头节

中国游戏产业年会

环保印刷设备更新和流程改造项目

知和行书局连锁书店

2016年度文化出口绩效奖励

大型舞台儿童剧《闹闹与精灵》

中国青年爱乐乐团归国演奏家世界经典作品海南新年音乐会

大型多媒体民族舞剧《江山美人—三国志》

京剧《智取威虎山》

天空之城久石让宫崎骏作品动漫视听音乐会

地方戏曲原创优秀剧目和整理改编并有重大创新的剧目

师带徒学艺项目

人才培养（文艺表演团体与学校合作的戏曲人才培养项目）

设备购置

剧种传承保护和研究

拍摄琼剧数据电影《喜团圆》

设备购置

更新演出音响设备

设备购置资助项目

设备购置

设备购置

设备购置

新编大型现代历史琼剧《羊角岭》剧本创作

申报企业

省文体厅

省文体厅

海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海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省民族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教育期刊社有限公司

海南人视动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

海南省电影公司

海口骑楼老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三道湾大区小镇旅游有限公司

三亚红树林旅游文化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昌江兴业鑫电影文化有限公司

海南游礼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海南骏豪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紫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大小洞天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生态软件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海口永久久印务有限公司

海南知和行书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海南英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歌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海南面包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海南商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海南省歌舞团

海南海商报业智媒演艺文化有限公司

海南省琼剧院

海南省琼剧院

海南省定安县琼剧团

海南省定安县琼剧团

省文化艺术学校

海口市琼剧演艺有限公司

省艺校实验琼剧团

文昌琼剧团

澄迈琼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琼海市文化馆（琼剧研究展演团）

万宁李伟琼剧团

屯昌梨花琼剧团

屯昌为民琼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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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海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二批）拟资助项目的公示

附件：2016年度海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二批）拟资助项目公示表

海口燃气公司原副总经理
朱建军受贿获刑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丁平）海口市
燃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朱建军在任职期间，非
法收受好处费40万元。今天记者从海口市美
兰区法院获悉，日前，该院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
朱建军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检察院指控，2007年至2008年6月，朱建
军在担任海口市燃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胡飞某谋取利益，收取胡
飞某好处费共计40万元。

法院认为，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涉嫌受贿犯罪

陵水县委原常委、宣传部长
郑文秀被提起公诉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金昌波）记者
今天从省检察院获悉，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原
常委、宣传部长郑文秀（副处级）涉嫌受贿犯罪
一案，日前已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
人郑文秀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郑
文秀，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一分院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郑文秀利用担任陵水黎族
自治县副县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务上的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依
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省成品油价格
今日零时上调
92号7.17元/升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曾国华）根据国家发改委9月1日公布的国
内成品油价格调价信息，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我省92号汽油将上涨0.17元/升，95
号汽油上涨0.18元/升，新的价格标准9月2日
零时起执行。

调整之后，我省成品油最高售价：89号汽油为
7645元/吨，92号汽油为8104元/吨，95号汽油为
8562元/吨，0号柴油6660元/吨；最高零售价格
89号汽油为6.63元/升，92号汽油为7.17元/升，
95号汽油为7.60元/升，0号柴油为5.73元/升。

我省车用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4.89元/立
方米调整为5.02元/立方米。

《海口市主城区立体人行过街设施规划》公示，近期至2020年，新建17座立体人行过街设施

海口规划新建79座立体过街设施
本报海口9月1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党朝峰）9月1日，海
口市规划局对《海口市主城区立体人
行过街设施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进行公示，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
民的意见和建议，确保规划编制更加
科学合理示。据悉，公示时间为30天
（2016年 9月 1日至 2016年 9月 30
日），市民有意见和建议可提。

为什么建？

据介绍，近年来，海口市主城区道
路设施的供给能力有了较大程度的提
高，但道路设施建设重点解决的是机
动车行车难的问题，而对步行、非机动

车等慢行交通考虑不够。慢行交通与
机动车化交通严重失衡。

步行是交通出行的基本方式，然
而在“以车为本”的道路建设背景下，
出现了行人过街难、过街不安全的问
题，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也时有发
生。究其原因，主要是人行过街设施
建设相对滞后，导致人车平面交叉抢
行矛盾突出，道路通行效率大幅降低，
交通堵塞、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为了
消除行人过街的安全隐患，提高道路
通行能力，在部分地段和地点适时建
设一批人行天桥或地道，实现交通立
体化的趋势越来越迫切。

此次规划范围为海口市总体规划
确定的主城区（绕城高速公路以北与

海口市东、西行政界线围合的区域），
面积为562.4平方公里。规划期限为
近 期 2016- 2020 年 ，远 期 2021-
2030年。

如何建？

《规划》给出了海口市立体过街设
施布局。其中，保留现状31座立体过
街设施（现状共33座，其中2座结合
空中步行连廊改造）。规划新建79座
立体过街设施，其中人行天桥67座、
人行地道9座、1套空中步行连廊系
统、2套地下步行系统。

根据《海口市快速路系统专项规
划（2012-2035）》，海口市主城区的

规划快速路有海秀快速路（国兴大
道）、粤海大道、椰海大道、丘海大道
等；但除了海秀快速路，其余规划快速
路现状大多为城市主干路。

规划沿快速路新建立体过街设施
15座（包括1套地下步行系统）、保留
现状1座。当道路按地面快速路实施
时，规划建议增加人行立体设施28座
（有条件设置，不纳入统计），但其详细
选址及选型应在快速路设计阶段进一
步研究。

沿滨海大道、滨江西路、南海大
道/红城湖路、绿色长廊、秀英大道/海
榆中线、龙昆路/迎宾大道、白龙路/琼
州大道、海甸五路/新东大道/江东大
道、琼山大道/海榆大道、灵桂大道等

交通性主干路，规划新增立体过街设
施39座（包括1套地下步行系统）、保
留现状15座。

大型文体设施、学校、医院、商业
区、大型公园、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公
共设施是吸引人流、车流较多的区域。
这些公共设施周边路段的交通流比较
复杂，特别是当其位于主干路上时其交
通疏散的快捷性与安全性更为凸显。

结合公共设施新增立体过街设施
19座、保留现状15座；其中包括人行
桥（跨海甸溪）2座、1套空中步行连廊
系统。

此外，在凤翔路、新大洲大道等安
全隐患路段，规划新增立体过街设施
6座。

立体人行过街设施
近期建设项目

具体位置和设施形式

座立体人行过街设施

《规划》介绍，以改善
重点地区人行过街服务水平、

提高交通效率、保障行人过街安全
为目标，重点建设国兴大道、迎宾大
道、新海中路、滨海大道、海府路、红城
湖路、龙昆北路、海秀中路、海秀东路等
道路沿线立体人行过街设施。

至2020年，新建17座立体人行
过街设施，其中5座人行地下通

道、11座人行天桥、1座空中
步行连廊。

规划近期至2020年新建17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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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滨海大道世纪华联商场门口 人行地下通道

6 海秀中路与海垦路交叉口 人行天桥

7 滨涯路农垦中学北侧 人行天桥

8 龙昆北路与国贸路交叉口北 人行天桥

9 海秀中路南大桥下桥处 人行天桥

10 滨海大道生生百货附近 人行地下通道

11 长堤路人民桥西侧 人行天桥

12 白龙北路与海甸岛之间 人行天桥

1 新海中路与新海南路交叉口 人行天桥

2 滨海大道与长彤路交叉口 人行地下通道

3 滨海大道与长怡路交叉口 人行地下通道

4 海秀西路汽车西站北侧 人行天桥

13 海秀东路、大英西路、大同路 空中连廊

14 国兴大道与群上路交叉口东侧 人行天桥

15 海府路汽车东站前 人行天桥

16 红城湖路与建国一横路交叉口 人行天桥

17 迎宾大道恒大文化旅游城南横路交叉口 人行地下通道


